
臺北市112學年度
國小及實小校長遴選作業相關規範

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一、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要點
二、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實驗教育學校校長遴選及聘任作業要點



報告大綱

壹、校長遴選流程說明

貳、國小校長遴選作業期程

參、校長遴選報名各階段協助事項

肆、各校家長會作業規範

伍、各校人事室作業規範

陸、其他注意事項



壹、校長遴選流程說明

簡章

出缺

報名審議

結果

教育局公告遴選簡章（含任期
屆滿、出缺學校名單、各階段
報名、審議時間及報名表件）

• 學校提供需求表
• 浮動委員選任
• （可併同意向調查辦理）

• 候選人投件
• 邀請候選人說明理念（三四階段）
• 辦理校內意向調查

學校提供教育局審議文件：
• 浮動委員應行注意事項
• 浮動委員選任原始會議紀錄
• 意向調查原始會議紀錄
• 意向調查會議紀錄摘要

浮動委員、行政代表
親赴審議會場

教育局公告本階段遴
選結果及下一階段出
缺學校名單



各階段校長遴選區分（一般）

時間 審議學校 參與對象

第一階段遴選 任滿4年者學校
任滿4年者
申請連任

第二階段
第一次遴選

校長任滿8年
校長退休或出缺
校長未連任學校

任滿4、6、7、8年者
申請轉任

第二階段
第二次遴選

前次審議後仍出缺學校
任滿4、6、7、8年者

申請轉任

第三階段遴選 前次審議後仍出缺學校
現職、候用及曾任校長者

申請遴選

第四階段遴選 前次審議後仍出缺學校
候用及曾任校長者

申請遴選



各階段校長遴選區分（實驗）

時間 審議學校 參與對象

第一階段遴選 任滿4年者學校
任滿4年者
申請連任

第二階段遴選
校長任滿8年
校長退休或出缺
校長未連任學校

任滿4、6、7、8年者
申請轉任

第三階段遴選 前次審議後仍初缺學校
現職、候用及曾任校長者

申請遴選



貳、國小校長遴選作業期程(1/2)

時間 辦理項目

112年1月下旬 公告簡章

112年2月中旬 第一階段校長遴選報名

112年3月上旬 第一階段遴選審議作業

112年3月下旬 第二階段第1次校長遴選報名

112年4月上旬 第二階段第1次校長遴選審議作業

112年4月中旬 第二階段第2次校長遴選報名



貳、國小校長遴選作業期程(2/2)

時間 辦理項目

112年5月上旬 第二階段第2次遴選審議作業

112年5月中旬 第三階段校長遴選報名

112年5月下旬 第三階段校長遴選審議作業

112年6月上旬 第四階段校長遴選報名

112年6月中旬 第四階段校長遴選審議作業



貳、實小校長遴選作業期程(1/1)

時間 辦理項目

112年2月上旬 公告簡章

(無) 第一階段實小校長遴選報名

(無) 第一階段實小遴選審議作業

112年3月中旬 第二階段實小校長遴選報名

112年3月下旬 第二階段實小遴選審議作業

112年5月上旬 第三階段實小校長遴選報名

112年5月中旬 第三階段實小遴選審議作業

實驗學校適用



報名時間：詳見公告簡章之各階段時間
報名方式：由校長候選人將報名文件寄至本局信箱

由本局於報名時間截止後通知出缺學校人事室

由校長出缺學校之學生家長會、教師、行政人員擬具學校發展
需求、發展特色、待解決問題及對新任校長的期許等共識，並
將資料函報本局公告之。

出缺學校應於本局公告校長出缺學校之後，於尊重之原則下公
開邀請「已送件報名」該校之校長候選人，得由教師浮動委員
與家長會會長召集辦理校內座談會。!!!未報名前不可逕與安
排座談會或假投票!!!

參、校長遴選報名階段協助事項



審議委員：13位委員 (含出缺學校家長及教師代表=浮動委員各1)

選出教師/家長浮動代表(含候補)+行政列席代表+意向調查

1. 浮動委員應行注意事項（教師/家長）
2. 浮動委員選任原始會議紀錄（教師/家長）
3. 意向調查原始會議紀錄（教師/家長）
4. 意向調查會議紀錄摘要（教師/家長）

專任教師投票人數不得少於1/2
家長會員代表大會應有1/3以上出席，委託出席不得超過親自出席1/3，每人
限接受一人委託。

• 各校進行意向調查，於候選人未送件前即進行假投票，經遴委會查證屬實者。
浮動委員之選票將視為無效票。

由本局於審議會後公告

參、校長遴選預備審議協助事項



報名時間：詳見公告簡章之各階段時間
報名方式：由校長候選人將報名文件寄至本局信箱

由本局於報名時間截止後通知出缺學校人事室

由校長出缺學校之學生家長會、教師、行政人員擬具學校發展需
求、發展特色、待解決問題及對新任校長的期許等共識，並將資
料函報本局公告之。

參、校長遴選報名階段協助事項

實驗學校適用



審議委員：15位委員(沒有浮動代表)

學校發展需求、發展特色、待解決問題及對新任校長之期許

由本局於審議會後公告

實驗學校適用

參、校長遴選審議階段協助事項



準備
項目

辦理方式

依據

自治
條例

作業
要點

浮
動
委
員
產
生

（一）家長浮動委員：學生家長會應召開學生家長

會會員代表大會推選浮動委員及候補浮動委員

各1人，並作成紀錄備查。

（二）教師浮動委員：學校（人事室）應召集全體

專任教師(不含代理、代課教師，含兼任行政職

務之教師)票選浮動委員及候補浮動委員各1人，

投票人數不得少於專任教師人數之 ½ ，並作成

紀錄備查。（現場、本人、無記名）

第
3
條

第6點
第1、2款

浮動委員選任說明



準備項目 辦理方式
依據

自治條例 作業要點

列席代表
產生

學校應推選行政人員列席代表，由

學校正式編制行政人員（含兼任行

政職務之教師）票選方式選出，並

應作成紀錄備查。（現場、本人、

無記名）

第14條
第6點
第5款

列席代表選任說明



準備項目 辦理方式
依據

自治條例 作業要點

凝聚共識
（含行政人員

得討論學校
發展需求、
發展特色、
待解決問題
及對新任校
長期許）

校長出缺學校之學生家長會、教師、行
政人員得討論學校發展需求、發展特色
、待解決問題及對新任校長的期許等，
並將資料函報本局公告之。

第6點
第6款

凝聚校內共識說明



準備項目 辦理方式

依據

自治
條例

作業
要點

校內
座談會

第三、第四階段校長出缺學校，應於本

局公告校長出缺學校之後，於尊重之原

則下公開邀請「已送件報名」該校之校

長候選人，得由教師浮動委員與家長會

會長召集辦理校內座談會。

第6點
第8款

召開校內座談會說明



準備
項目

辦理方式

依據

自治條例 作業要點

意向
調查

（一）學校對校長候選人意向調查，專任教師
投票人數不得少於專任教師人數之 ½ 。（
現場、本人、無記名）
家長會依據家長會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投票。

（二）第一、二階段校長出缺學校召開家長會
會員代表大會及全體專任教師會議時，應建
立學校需求之共識，並作成會議紀錄及摘要。

（三）第三、四階段校長出缺學校，由現場實

際參加校內座談會之教師與家長，會後分別

依相關規定進行意向調查，採複選投票方式

，以候選人得票高低排序。

第6點
第3、7、8

款

意向調查說明



肆、各校家長會作業規範
（家長會浮動委員及意向調查）

一、會員代表大會須有應出席人員1/3以上之出席，始
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通過，始得決議
。

二、會員代表大會因故不能出席時，如須委託他人代
行其權利者

（一）限於以書面委託，每一人以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二）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該次會議親自出席人數1/3。

（三）委託出席人數之計算依出席會議簽到先後順序決定之。



伍、各校人事室作業規範
（教師會浮動委員及意向調查）(1/4)

為協助各校人事主任瞭解遴選過程票選浮動委員及表
達對校長候選人意向之相關作業規範

本局訂定「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各校人事室作業
規範」，提供各校人事室據以辦理相關事宜。



伍、各校人事室作業規範
（教師會浮動委員及意向調查）(2/4)

一、學校人事室召集全體專任教師（不含代理、代課
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召開全體專任教
師會議

1.票選浮動委員及候補浮動委員各1人

（現場、本人、無記名、不得少於½）

2.負責召集會議進行對校長是否同意其連任，或針對

轉任及新任校長候選人意向之投票調查（複選投票）

3.通知方式可採書面或電子郵件方式進行



伍、各校人事室作業規範
（教師會浮動委員及意向調查）(3/4)

二、票選行政人員列席代表-第1順位及第2順位各1人
召集學校正式編制行政人員（含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不含技工、工友及校警）進行票選。

三、製作選舉所需之選票及投票箱。

四、會議開始前，由現場與會人員互推主席、開票

（唱票及計票）及監票人員，紀錄則由人事室

擔任。



伍、各校人事室作業規範
（教師會浮動委員及意向調查）(4/4)

五、將票選結果作成原始紀錄備查

1.原始紀錄內容包含學校決定之投票方式及原始票數
（原始選票彌封並存留人事室）

2.依據本局提供格式，填寫全體專任教師會議紀錄摘要

3.會議紀錄掃描後免備文報局，不用寄送紙本資料!



陸、其他注意事項(1/3)

一、出缺學校部分

(一)各4年、8年出缺學校請於112年2月中旬前繳回出列

席人員通訊錄。

(二)各階段審議結果將於審議當日公告，若學校經公告

出缺，應儘速依作業規定召開家長會員代表大會及

全體教師會議凝聚共識。



陸、其他注意事項(2/3)

二、浮動委員部分

（一）各階段校長遴選報名作業結束後，可前往本市

建成國中參閱報名資料，包含：

1、「該校」候選人申請文件

2、「該校」發展需求特色彙整表

3、「該校」校務評鑑報告

（二）浮動委員前往參閱資料時，請攜帶身分證件，以

核對身分無誤。



陸、注意事項(3/3)

（三）出席遴委會時，請注意：
1、家長及教師浮動委員行使職權時，不得表達個人不

同之意見。

（ 各校浮動委員行使職權時，未依據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或

全體專任教師會議之決議，遴委會決議浮動委員之選票視為

無效票情形）

2、浮動委員不得對遴委會作不當之影響，且對遴委會

之決議應予尊重，不得表示異議。

三、其他

基於防疫需要，請各校家長、教師、行政等人員，避免於校長遴
選會場獻花或加油打氣，以維護遴選會場之秩序。




